
國立屏東大學學生復學申請書(僅供進修學制用) 

復學證：(     )屏大復字第     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學 號 
休學生保留入學生 

姓 名   出生年 
月日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系所級 
進修學士班(夜間產學專班軍營專班)碩士在職專班(夜間假日暑期軍營專班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       年級 

通訊處 
□□□ 
 

學生於      學年第    學期 至      學年第   學期止，申請休學    學期。 

今休學原因消滅，請准予  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復學。  

申請人簽

名(章) 

 
聯 絡 

電 話 

住宅： 

手機： 

原就讀系

(所)級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 

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班 

復學後應讀

系別級班 

(學生免填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 

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班 

所屬系所主管、院長簽核後才可辦理其他單位離校手續<本表單請

學生親送各單位，若委託辦理者須附委託書及雙方證件正本＞ 
核定 

○1系所主管 進修教學組(學務) 進修教學組組長 

   

○2學院院長 進修教學組(課務) 處長 

 

課程加選 □有  □無 

 進修教學組(註冊) 

□學籍更改 

附註： 
1.復學申請通過後不會寄發通知，請自行注意相關註冊選課時程辦理。 
2.學生復學後請於開學前自行上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列印繳費單，並於公告時間繳費。 
3.學生完成復學申請後於開學日開通圖書館使用權限。 

2023-06-14修訂 


